
一、日本農業的重點課題：農業後繼者不足

日本因近年經濟成長趨緩、生育率降低以及醫療技術提升、國民平均壽命延長等背景
下，人口結構迅速朝向高齡化社會發展，依農林水產省（簡稱農水省）統計，2010 年日本
農業就業人口約 219 萬人，其中 60 歲以上約 155 萬人，占農業就業人口 7 成以上，而不足
50 歲的青壯年農業從事者僅 31 萬人，僅占 1 成 4 左右，凸顯日本農業就業者結構相當不平
衡。而依農水省推估，未來基於年輕從農人口無法積極補充，高齡從農人口逐漸退休趨勢下，
2025 年計總農業勞動人口約將減少至 170 萬人，致使偏向高齡的農業勞動力結構不但無法
改善，整體勞動力更可能持續衰退。另一方面，由於高齡農民的逐漸退休離農，在缺乏後繼
者的狀況下，所持有農地資源如未能尋得其他經營者接續使用，恐終將閒置、荒廢，不但造
成可用農業資源的浪費，亦將削弱國家整體農業生產力。

對日本而言，因短期內不易改變傾向高齡之人口結構，加上推動農業經營規模化、效率
化、專業化之考量，日本之農地政策，乃採在既有農業勞動力架構下，加強優質專業的核心
農民（担い手 1）與農地使用權之結合作為重點發展方向。一方面促進國內農地盡可能被有效
率經營利用，提高國家農業生產力，另一方面，亦藉此機會，積極扶植作為國家農業主要支
柱的核心農民擴大經營規模，以促使日本農業結構的轉型調整。而循此政策方向之最重要措
施，即於 2013 底制定之「農地中間管理事業推進之相關法律」（稱中間管理法）及於次年
起據以推行之「農地中間管理事業」。

文  企劃處 陳昱安‧徐宏明

日本農地中間管理事業介紹
與對我國農業之啟示

註 1：担い手一詞是日本近年農業政策中經常出現的用語，字面上意思為「承擔主要責任的人」，換句話說，就是農業從事者中較為專業的核
心群體，故譯為核心農民。然因近年該類農民多與法規及補助認定等連結，故精確而言，担い手之定義族群包括「農業經營基盤強化促
進法所定之認定農業者」、「到達市町村設定基本經營規模者」、「集落營農經營者」及「經認定新從農者」。

業觀點

58



二、日本農地中間管理事業：打造租賃媒合、區位管理與土地改良的綜合機制

（一）農地中間管理事業之緣起

日本第 96 屆首相安倍晉三上任後，以振興日本經濟為主要任務，旋即於 2013 年召開
全國性產業競爭力會議。其中，農林水產省配合內閣施政方向，提出「主動出擊的農林水產
業」施政計畫，便以推動農地集積並消除廢棄農地為重點策略，並確立推動主軸為「強化生
產端：針對核心農民為主的農地集積，並應積極強化消除耕作放棄農地的作為」，並提出設
立一作為農地借貸過程中之中繼站並兼具土地整備與活用的機制，即為現今農地中間管理事
業之雛型。

其後，安倍首相於同年 6 月發表「日本再興戰略」演說，在農業成長策略中，揭示將
創設農地中間管理機構以作為活用農地之主責單位，並訂下「10 年後（2023）達成國內農
地 8 成集積於核心農民經營」的目標。為執行前揭目標，日本遂於 2013 年末，制定「農地
中間管理事業推進之相關法律」以作為推動相關事務之法源依據。

（二）農地中間管理事業之特色

過去，日本農地使用權之移轉依農地法辦理，多透過使用者與土地持有人直接租賃，
或藉由地方具公信力人士或農民組織（如市町村之農業委員會等）仲介，此種租賃關係的
建立，一來因未有充分之資訊揭露，導致土地借貸媒合效率偏低；其次，土地使用者必須
分別與目標土地之所有人接觸，借貸洽商之交易成本高，亦可能導致經營主體受限於借方
意願，導致土地坵塊零星分布情形；再者，依農地法第 3 條規定，農地之買賣與借貸原則
上須經所在市町村之農業委員會同意始得辦理，未經同意者視同無效，造成土地租賃程序
冗長且複雜；最後，個別土地之借貸契約須單獨進行、土地租金不一更可能導致契約簽訂
之困難與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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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前述問題，在中間管理法制定前，依農業經營基盤強化促進法規定，可由市町村、
農業協同組合、市町村農業公社或其他非法人協議會，作為農地利用集積圓滑化團體，以代理
土地所有人為原則，辦理土地出售或出租之工作，亦可暫時作為買方或借方承受農地，再予轉
賣（租），係為「農地集積圓滑化事業」。農地集積圓滑化事業依農地法第 3 條但書規定將不
受經農業委員會同意之限制，在取得農地權力上較為簡便快速，並且由於多同時代理複數土地
所有人，可做為單一窗口與土地承租人洽談，免去農業經營者依農地法承租農地必須個別與諸
多土地所有人接觸的繁瑣程序，將有利於土地集約與擴大經營規模，對土地所有人而言，透過
具公信力的農民團體從中仲介，相較於直接面對農業經營者也較不容易產生抵抗與不信任感，
同時本來並無積極意願尋求農地承租經營者的耕作放棄地所有人，在出現農地出售（租）代理
制度後，亦可能因程序的簡化提高土地釋出意願，間接促進閒置土地與有意經營者的媒合速
度。由此觀之，農地集積圓滑化事業可謂為農地中間管理事業之前身。

而中間管理法制定後，依該法於各都道府縣由行政首長（知事）指定一社團法人或財團法
人擔當農地中間管理事業之主責單位以辦理土地使用權仲介媒合之事務，稱為「農地中間管理
機構」。主要權責除與農地集積圓滑化事業類似，取代過去借貸雙方必須單點接觸、扮演中介
者角色以轉貸給經營主體外，更加入進行區域內閒置、廢棄土地借入統整，考量區域內土地區
位、面積，使鄰近坵塊得更有效率利用，以及在暫時借入土地時，可適度辦理土地管理與整備
工作，增加土地之可利用性。另有關原先農地集積圓滑化事業可臨時取得所有權（土地買賣）
部分，則視為特例事業，仍依農業經營基盤強化促進法規定辦理。（僅限以確定轉售對象之土
地所有權臨時取得情形）

農地集積圓滑化事業、農地中間管理事業兩者與過去農地法既有之土地借貸機制最明顯差
別，在於大幅淡化地方性色彩，加強客觀的經營效率導向。如中間管理法之第1條所揭露意旨，
新加入農業經營者及農地媒合事業以促進農地利用效率化與生產力提升為主要考量，調整過去
農地法以「注重與地方發展協調」為最優先考量之思維，可望提升其他優秀農業經營者的進入
機會。從另一方面來看，與過去農地借貸雙方直接媒合，改由中間管理機構透過公開募集承租
人的機制，同時，農地集積圓滑化事業、農地中間管理事業均排除地方土地租借需經過農業委
員會認可的機制（農地法第3條但書），也減少地方人情包袱與外界經營者較難進入之障礙（但
另一方面，土地所有人對放租給非在地的經營者可能存有疑慮）。另外，農地中間管理事業將
主導層級由以往市町村提升至都道府縣層級亦有相似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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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所稱一定期間並無法定期限，通常為 2∼ 3 年左右，視都道府縣地方現況而定。

（三）農地中間管理事業之主要機制

1. 農地中間管理機構借入農地

前述提及，農地中間管理機構得以中介角色，向土地所有人暫時取得農地使用權（中間管
理權），惟為有效辦理土地使用權取得業務，農地中間管理機構可針對取得（借入）土地之條
件訂定基準，例如辦理基盤整備或再利用困難區位土地、或顯然難以媒合後續經營者之區位土
地，不予取得。另外，針對扮演土地中介管理上，如轄管區域內之土地所有人有意釋出土地，
農地中間管理機構則應配合作成釋出意願者清冊以利媒合；而有意願借入土地之經營者提出需
求與經營計畫時，農地中間管理機構則應主動協助進行土地取得之溝通協調事務。

然而，農地中間管理機構取得中間管理權後，一定期間 2內如未能將土地借與實際經營者，
或者在管理期間遭遇天災等因素使土地條件惡化導致經營困難之情形，得報請都道府縣知事同
意後解除土地租賃契約關係，交還予土地所有人。

2. 農地中間管理機構持有期間之管理

農地中間管理機構於土地借入後，須預為考量土地可能有統整、規模化經營以及改善立地
條件等需求，無法立即轉貸予農業經營者，故在農地中間管理機構中介管理期間，可進行相關
土地整備及管理事宜，主要為除草及耕鋤作業。甚者，如考量暫時進行農業經營之費用與效率
明顯優於前述管理事宜時，亦可由農地中間管理機構進行短期農業經營，惟考量農地中間管理
機構可能非農業經營事業體，不具農業機械或農業經營能力，則可免設定租賃關係委請當地
或鄰近農業經營者代為經營。（雖免設定借貸契約關係，但由於涉及作業內容、經營費用等，
仍須以農作委託契約書方式建立委任關係。）

3. 農地中間管理機構出租農地

按中間管理法規定，農地中間管理機構為活絡土地借貸媒合，應定期透過公告方式（可透過
網路公告或地方農民團體之刊物等）募集所轄範圍內有意願承接之農業經營者。依前述公告提出
承租需求的經營者，則依農地中間管理機構所定「農地中間管理規程」篩選有意承租土地經營之

2017 / 11
NO.305

61



人員，決定租借對象後，再委由市町村參考當地農業委員會之意見，作成當地農地利用分配計畫
規劃土地使用範圍與區位，最後由農地中間管理機構報送都道府縣知事核定後完成土地出租工作。

4. 經營者須履行農地利用情形報告義務

農業經營者承租農地後，依中間管理法規定，經營者須於每事業年度結束後 3 個月內將
農地使用狀況向農地中間管理機構提出報告書，報告內容包括承借人資訊、承受面積及作物
栽培現況（含種類、面積與產量資訊）。未具正當理由不提供報告者，經陳報都道府縣知事
同意後解除農地租借關係。

（四）農地中間管理事業提升農民參與意願之作法

農地中間管理事業涉及向土地所有人借入、出租土地的雙向運作，故為確保獲取更多的
土地（借入面）與農地經營者（出租面）資源可供媒合與規劃，以提升農地利用效率，在機
制上也設計了包括稅制、低利貸款、年金等優惠措施以刺激土地所有人、農業經營者參加意
願。具體主要優惠措施摘述如下：

1. 對土地所有人：固定增產稅優惠

為加強土地所有人主動參加農地中間管理事業之力度，針對固定資產稅，一般農地所採之
稅基評估方式為土地買賣實價之 0.55（最大收益率）做為其計算固定資產稅基礎，但自 2017
年起，如屬於經市町村農業委員會基於農地法評斷為游休農地（閒置）且應活化農地者，如未
表明願意租借予農地中間管理機構，亦無自行耕作意願者，其固定資產稅之稅基則以土地買賣
實價全額計算，相當於相同條件持續耕作農地稅額之 1.8 倍。

反之，如將所持有之全數土地（法律規定可保留 0.1 公頃自作外）貸予農地中間管理機
構 10 年以上，則享有固定資產稅優惠（租借 15 年以上期間者，固定災產稅享 5年減半優惠；
租借 10 年以上未滿 15 年者，則享有固定資產稅 3 年減半優惠。）

2. 對農業經營者：農地取得低利貸款

日本核心農民（以認定農業者為限）在農地取得上，可獲得日本政策金融公庫提供長期且
利率為 0.16％至 0.3％之間之「農業經營基盤強化資金」共 25 年期，最高額度為 3億日圓（法
人則為 10億日圓）之低利融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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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屬向農地中間管理機構借入農地之認定農業者，在農地取得，設施、農機之取得與改良，
以及長期經營資金等用途下，基於 2017 年度之「人與農地計畫」，為強化農業競爭力與農業體
質，配合擴大生產規模等重點農業政策推動，公益財團法人農林水產長期金融協會，提供 2％
額度以內最長為期 5 年之利率補助。相當於享有前揭農業經營基盤強化資金前 5 年無息貸款，
此對具專業之核心農民取得土地擴大生產規模具相當助益。

三、日本農地中間管理制度對我國農業之啟示

我國之經濟發展、人口結構及環境條件等均與日本類似，是以日本發生的問題如少子化、人口
結構高齡化等，在我國亦十分明顯。然因我國國土面積較小，土地資源有限，因此相較日本主要著
眼在農業後繼者、經營主體不足造成之農地閒置荒廢情形，強調在老農離農後閒置、荒廢土地資源
之有效利用。我國雖也面臨農地資源須有效利用問題，但由於地狹人稠的背景，平均耕作面積零散
且細碎，加上不同利用態樣所創造經濟收益明顯差異下，也導致農地面臨農業與非農部門競爭等，
致使農地利用問題除了類似日本的老農離農缺乏後繼者之外，還存在土地所有權更分散、可能利用
態樣更多元等因素，顯較日本情形複雜。故日本經驗雖不能直接完全移植應用處理我國農地問題，
但其機制設計與執行經驗，仍可為我國農地利用改善、產業發展提供一些啟發。

（一）強化對核心農民之輔導，打造新世代農民與透過生產專業區改善結構

日本近年農業政策，輔導對象與獎勵資源，多集中投入在最具生產力及農業專業的核心
農民，本文所介紹農地中間管理事業之目標，亦強調將土地與核心農民之連結。可知日本在
面臨偏向高齡的農業勞動力結構下，朝向鼓勵發展專業、高效率、高科技與大規模經營的農
業經營者為導向制定政策，一方面可因應逐漸減少的農業勞動人口，一方面透過擴大規模提
升農業經營者的產值與收入。故積極扶植專業農民，培養具有衝勁、技術與先進思維的新世
代農業經營者，值得我國參考學習（農委會所推動新農業創新推動方案中也確實有扶植專業
農地規劃）。然我國小規模經營農戶眾多，平均農耕規模為 1 公頃左右，為兼顧小農生計與
權益，同時擴大經營規模，則宜透過強化小農間之連結與整合，持續推動農業生產專業區與
加工專業區，改善以往小農個別單打獨鬥的結構，提升生產效率與產業競爭力。

（二）日本農地中間管理制度可供我國農地銀行機制之改良參考

相較於日本農地中間管理機構，我國現行亦有「農地銀行」之機制，農地銀行雖同樣具
有媒合土地與經營者的功能，但受限於我國民情土地持有觀念較保守，農地銀行相較於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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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管理機構所提供之農地資源，現階段多屬於被動接受土地所有人釋出之農地，一方面零
星分散機率高，另一方面所釋出土地多有農作條件不良的情形，導致媒合工作較為困難，此
外在前述背景下，農地銀行多半僅單獨點對點媒合土地，不易達成擴張規模，效率經營效果。

農委會未來規劃推動促進農地利用方案，將就朝解決農地面積零碎細小問題、土地品質
改良、農地價格合理化以及積極媒合農地與專業經營者等方向努力，農地銀行機制作為其中
重要之執行工具，建議宜參考前述日本經驗導入綜合規劃（擴大面積）與耕作條件（基礎設
施）改良之機制，並且加強農地銀行與當地地主溝通、協調之功能（必要時亦可參考日本部
分案例聘用專業人士進行），強化農地銀行提供農地轉租資源之品質，藉以提高媒合率與農
地使用效率。

（三）提升農民所得仍為我國農業根本課題

許多我國現階段仍無法有效解決的課題，都與農民收入偏低有關。換句話說，如果農業
從事人員付出勞力、辛勤工作，所獲得之收入卻難與其他產業相比；又或農地生產農產品的
收益，不如作為其他非農使用（例如透過都市計畫調整為其他非農土地類別）報酬來得高，
從機會成本的考量上，一樣的人力、土地投入農業，遠不如投入其他行業來的划算，自然會
誘使相關資源流向非農業部門，故倘從事農業所得不能明顯提升，針對後端衍生問題投入再
多補貼、設置再多罰則，恐都難有效留住農業之人地資源；反之如能從根本有效改善從農所
得，提供從事農業「有收益、有尊嚴」的願景，自然可以將農業資源有效保留在農業領域，
並且積極促使農地所有人自發性從事農用。

（四）食農教育與社會觀念引導，是另一政策著力點

最後，日本農民、餐飲業者甚至民眾，多以自身國內農業為榮。農民認為從事農業不光
維持生計，更有提供國人健康安全的食材的重大使命；餐飲、加工業者除發揮巧思打造具地
方特色的美食外，更不吝強調國產（或當地）食材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進而引導消費者認為，
購買、食用國產農產品是一種極具健康、高級、時尚的消費選擇，均拜日本將食農教育透過
學校教育、媒體宣傳等管道落實於國民觀念之中所賜。

如此從生產到消費端對國家農業的認同與推崇，自然有助於提昇國產農產品價格、增加
農民收入、抵抗外國農產品輸入競爭，甚而回饋到生產者由衷願意為農業全心付出、更降低
農地荒廢或違規使用機會，形成良性產業循環。故我國除持續推動直接與農業發展的政策措
施外，宜調整思維，另外投注心力在民眾食農教育與社會氛圍的改造，提升國民對臺灣農業
的認同感，雖然需時長久，且難用具體指標衡量效果，但絕對是改善農業體質不可或缺，且
勢在必行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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